
广播电视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（2026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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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监督

检查

公开举报

机制及

调查处理

结果

规章

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(2009

年9月8日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

令第61号 根据2011年11月25日

《<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>

的补充规定》修订)

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

电视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公众举报机制

，公布举报电话，及时调查、处理并

公布结果。

广播

电视

行政

部门

政

府

网

站

区

县

级

全

社

会

信息变

更之日

起20个

工作日

公开听证

时间、地点
规章

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行政许可

实施检查监督暂行办法

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第24号

第十一条 实施行政许可需要进行听

证的，由受理申请的司局组织，并制

作听证笔录，经听证参加人确认无误

后签字认可并立卷归档。听证按照法

定程序进行，由审查该行政许可申请

的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主持，申请人

、利害关系人要求主持人回避的，受

理申请的司局应尽快作出决定并告知

当事人。听证事项涉及公共利益的，

应于举行听证之日的七个工作日前将

举行听证的时间、地点通过总局政府

网站予以公告。

广播

电视

行政

部门

政

府

网

站

区

县

级

全

社

会

信息变

更之日

起20个

工作日



公开抽

查结果
规章

《有线广播电视运营服务管理暂

行规定》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令

第67号

第三十四条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以上

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应当不定

期组织对本行政区域内有线广播电视

运营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质量进行抽查

，并向社会公布抽查结果。

广播

电视

行政

部门

政

府

网

站

区

县

级

全

社

会

信息变

更之日

起20个

工作日

公开通报

内容及举

报机制

规章

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印发《国家

广播电视总局关于学习宣传贯彻

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

法〉的意见》的通知（广电发〔2018

〕23号）

(十七)广播电视播出机构、信息网络

视听节目服务单位等应当将落实英雄

烈士保护法的情况纳入年度社会责任

报告，内容包括：创作和播出英雄烈

士题材作品和公益广告情况，重要节

日和重要时间节点的宣传情况，对违

法有害节目的删除处理情况等。广播

电视主管部门应当将抽查检查结果向

社会通报。

(十八)各级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应当加

强对广播电视节目和信息网络视听节

目的监听监看，公布举报电话并依法

受理单位和个人对违法行为的举报。

广播

电视

行政

部门

政

府

网

站

区

县

级

全

社

会

信息变

更之日

起20个

工作日

公开社会

评价、违

法行为预

警纪录、

举报制度

规章
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(国家广播

电视总局令第3号)

第二十七条 广播电视播出机构、网络

视听节目服务机构应当建立未成年人

节目社会评价制度，并以适当方式及

时公布所评价节目的改进情况。

第三十条 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应当建

立未成年人节目违法行为警示记录系

统。对列入警示记录的严重违反本规

广播

电视

行政

部门

政

府

网

站

区

县

级

全

社

会

信息变

更之日

起20个

工作日



定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、广

播电视播出机构、网络视听节目服务

机构，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

社会公布，并告知其有陈述、申辩的

权利。

第三十二条 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应当

设立未成年人节目违法行为举报制度

，公布举报电话、邮箱等联系方式。

公开举报

渠道
规章

《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》(

广电总局第62号令)

第三十九条 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应当

建立广播电视安全播出举报制度，公

布举报电话、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址

；任何组织、个人有权对违反安全播

出管理的行为进行举报。

广播

电视

行政

部门

政

府

网

站

区

县

级

全

社

会

信息变

更之日

起20个

工作日

公开抽查

结果
规章

《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管

理办法》(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令第

1号）

第十六条 省级地方人民政府广播电

视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获得

入网认定证书的广播电视设备器材生

产企业和产品进行监督检查和抽查，

向社会公布抽查结果并汇总报送国务

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。

广播

电视

行政

部门

政

府

网

站

区

县

级

全

社

会

信息变

更之日

起20个

工作日

2
行政

处罚

广播电

视行政

处罚

规章
广播电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(国家

广播电视总局令第11号)

第二章 行政处罚的管辖与适用第六

条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可以根

据工作需要，在法定权限内以书面委

托书形式委托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处罚法》规定的组织实施行政处

罚。委托书应当规定委托的具体事项

广播

电视

行政

部门

政

府

网

站

区

县

级

全

社

会

信息变

更之日

起20个

工作日



、权限及期限，并由委托广播电视行

政部门和受委托组织向社会公布。

第三章 一般规定 第十条 广播电视

行政处罚的立案依据、实施程序和救

济渠道等信息应当公示。

3
行政

许可

广播电视

行政许可

办理结果

规章

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

(2004年7月19日国家广播电影电

视总局令第34号 根据2015年8月

28日《关于修订部分规章和规范

性文件的决定》修订)

第二十八条 《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

营许可证》和《电视剧制作许可证》

的核发情况由广电总局向社会公告。

广播

电视

行政

部门

政

府

网

站

区

县

级

全

社

会

信息变

更之日

起20个

工作日

广播电视

行政许可

办理结果

规章
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(

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华人

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令第5 6号)

第十条 地(市)级以上广播电台、电视

台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转播类服

务的，到省级以上广播电影电视主

管部门履行备案手续。中央新闻单

位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转播类服务的

，到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履

行备案手续。备案单位应在节目开播

30日前，提交网址、网站名、拟转播

的广播电视频道、栏目名称等有关备

案材料，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应将

备案情况向社会公告。

广播

电视

行政

部门

政

府

网

站

区

县

级

全

社

会

信息变

更之日

起20个

工作日

广播电视

行政许可

办理结果

规章

专网及定向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管

理规定(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令

第6号)

第八条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

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

日起二十日内提出初核意见，并将初

核意见及全部申请材料报国家广播电

广播

电视

行政

部门

政

府

网

站

区

县

级

全

社

会

信息变

更之日

起20个

工作日



视总局审批；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应当

自收到申请或者初核意见之日起四十

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，

其中专家评审时间为二十日。予以许

可的，向申请人颁发《信息网络传播

视听节目许可证》,并向社会公告；不

予许可的，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

明理由。

4
资格

考试
公布规定

内容
法规

《广播电视编辑记者、播音员主

持人资格管理暂行规定》国家广播

电影电视总局令第26号

第五条 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资格考试

与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考试（以下简

称资格考试）分别举行，实行全国统

一大纲、统一命题、统一组织、统一

标准的制度。资格考试原则上每年上

半年举行一次。报名、考试的时间由广

电总局确定，在受理报名前三个月向

社会公告。

广播

电视

行政

部门

政

府

网

站

区

县

级

全

社

会

信息变

更之日

起20个

工作日


